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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合同法论》是在中国法治的发展与变革大背景下完成的。
自1999年10月颁行以来，《合同法》已历经十余年司法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真知的探寻。
期间，合同法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似乎在《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大势前，稍显沉寂。
但是，学科地位及其于法律体系中的作用毕竟取决于社会现实的需求，合同法作为协调市场经济中私
法主体私益关系的基础性法律，理论和立法创新借此正积淀、反思、酝酿而蓄势待发。
2007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立法机关和学界化解合同法运行中积累的问题和修复交易链条，维
护交易安全，提供了转变理念、创新规范的契机；以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4月24日颁布的《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为代表，合同法再一次能动地回应了社会经济转型
的期待；当下正在进行的中国第四次民法典的起草，再次为合同法提供规范化的历史机遇。
这些构成了《合同法论》创作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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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翟云岭，男，汉族，1963年7月生，山东荣成人。
分别于华东政法大学（原华东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得法学学士、法学硕
士与法学博士学位。
现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法学学位委员会主席。
兼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
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国家精品课评委
，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评审专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辽宁省人民政府学
位委员会专家支持系统专家、辽宁省教育厅法律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辽宁省重点学科民商法学带头
人，辽宁省省级教学团队（民商法学）带头人，辽宁省（法学）专业带头人，大连仲裁委员会委员、
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仲裁员，大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等。
于法律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等出版社公开出版独著及主编、副主编著
作9部。
主要著作：《分期付款买卖中买受人利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独著）、《合同法总论》（独著）、
《新合同法论》（合著）、《中国经济法律通论》（主编）、《经济合同原理与实践》（主编）、《
著作权法简论》（合著）、《中国民法原理与实务》（副主编）；于《中国法学》、《政法论坛》、
《法学》、《法学家》、《政治与法律》、《法学杂志》、《当代法学》、《法学论坛》等期刊发表
论文80余篇。
主持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科研项目、辽宁省
社科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基金项目在内的国家、省部级科研项
目9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司法部科学基金项目2项。
获辽宁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一等奖以及辽宁省杰出青年法学家（代表辽宁省参加中国
法学会主办的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评选）、全国优秀仲裁员等荣誉称号。
 郭洁，女，1963年1月生，辽宁省台安县人。
法学硕士，产业经济学博士。
辽宁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最高人民法院《农村土地承包法》司法解释咨询专家。
长期从事中国民法学、自然资源法学的理论研究，在土地法等不动产法领域成果突出。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土地所有权一体保护民事法律制度研究”、“农村发展与农民权益保护
法律问题研究”，司法部法学理论与法治建设项目“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法律规制研究”，教育部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土地资源民事立法研究”、“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法律制度研究”。
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学》、《法商研究》等法学国家级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4篇。
出版个人专著3部，其中《中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权法律控制绩效研究》被经济科学出版社录入青年
经济学家文库，专著《土地关系宏观调控法研究》，开拓了经济法研究的新领域，在《法商研究
》2005年第2期发表的相关论文《论土地价格法律规制若干问题研究》，被《新华文摘》2005年第13期
全文转载。
在中国法学会创新网统计的民法学论文被引证数前200名排名中，《土地征用补偿法律问题探析》排名
第89位。
曾获得辽宁省首届中青年法学专家称号，被评为全国法律硕士优秀教师，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第四届中国法学会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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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总 论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合同的确定 一、合同的概念 二、合同的法律特征 第二节合同的分类 一
、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 二、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 三、有偿合同和无偿合同 四、要式合同与非要式合
同 五、主合同与从合同 六、为订约人利益的合同与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七、格式合同与非格式合同 
第三节合同法及其适用 一、合同法及其价值取向 二、合同法的构成 三、合同法的适用 第四节合同法
的基本原则 一、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含义与功能 二、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第五节合同的解释 一、合
同解释的概念 二、合同解释的原则 三、合同解释的规则 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一节合同订立的方式 一
、要约 二、承诺 第二节合同的成立 一、概说 二、合同成立的时间 三、合同成立的地点 第三节合同的
内容 一、合同内容的表现及其分类 二、合同的一般条款 第四节合同的形式 一、合同的形式及其表现 
二、合同书面形式的运用及效果 第五节缔约过失责任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与由来 二、缔约过失
责任的构成要件 三、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 第三章合同的效力 第一节有效合同 一、合同的成立与有效 
二、合同的有效要件 三、合同的生效 第二节无效合同 一、无效合同的概念 二、无效合同的种类 三、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 第三节可撤销合同 一、可撤销合同的概念和特点 二、可撤销合同的种类 第四节
效力未定合同 一、效力未定合同的概念和特点 二、效力未定合同的类型 第四章合同的履行 第一节合
同履行及其法律意义 一、合同履行的概念 二、合同履行的法律意义 第二节合同履行的原则 一、实际
履行原则 二、全面履行原则 三、兼顾附随义务的履行原则 第三节合同履行的规则 一、合同空缺条款
的履行规则 二、合同履行过程中价格变动的履行规则 第四节涉他合同的履行 一、债务人向第三人履
行债务的合同 二、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合同 第五节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一、同时履行抗辩权 
二、先履行抗辩权 三、后履行抗辩权 第六节合同的保全 一、合同保全的含义 二、代位权 三、撤销权 
第五章合同的变动 第一节合同的变更 一、合同变更的含义 二、合同变更的条件 三、合同变更的效力 
第二节合同的转让 一、合同转让的含义 二、合同权利的转让 三、合同义务的转移 四、合同权利、义
务的概括转让 第三节合同的终止 一、合同终止概述 二、合同的解除 三、抵消 四、提存 五、合同终止
的其他原因 第六章违约责任 第一节违约责任概述 一、违约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
则与免责事由 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第二节违约行为 一、违约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二、违约
行为的形态 第三节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一、继续履行 二、赔偿损失 三、支付违约金 四、定金责任 五
、其他救济措施 下编分论 第七章买卖合同 第一节买卖合同的意义和法律特征 一、买卖合同的概念和
意义 二、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 三、买卖合同的分类 四、买卖合同的内容 第二节买卖合同的效力 一、
出卖人的主要义务 二、买受人的主要义务 第三节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时间与意外灭失的风险负担 一
、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时间 二、标的物风险的负担 第四节特种买卖 一、分期付款买卖 二、凭样品买
卖 三、试用买卖 第八章能源供用合同 第一节供用电合同的法律特征 一、供用电合同的基本定义 二、
供用电合同的法律特征 三、供用电合同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供用电合同的法律效力 一、供电人的义务
和违约责任 二、用电人的义务和违约责任 第九章赠与合同 第一节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 一、赠与合同
的定义和社会意义 二、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 第二节赠与合同的效力 一、给付赠与物的义务 二、赠与
人不履行交付义务的责任 三、赠与人的瑕疵担保责任 第三节赠与合同的撤销和拒绝履行 一、赠与合
同的撤销 二、赠与的拒绝履行 第四节附义务赠与 一、附义务赠与的定义 二、附义务赠与的特殊规定 
第十章借款合同 第一节借款合同的性质和法律特征 一、借款合同的性质 二、借款合同的法律特征 第
二节信贷合同与民间借款合同 第三节借款合同的内容和法律效力 一、借款合同的内容 二、借款合同
的法律效力 第十一章租赁合同 第一节租赁合同的法律特征和适用范围 一、租赁合同的定义 二、租赁
合同的法律特征 三、租赁合同的适用范围和分娄 第二节租赁合同在当事人之问的法律效力 一、出租
人的义务 二、承租人的权利义务 第三节租赁合同对第三人的法律效力 一、租赁物所有权转移对第三
人的法律效力 二、租赁物转租对第三人的法律效力 第十二章融资租赁合同 第一节融资租赁合同的性
质和法律特征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含义 二、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 三、融资租赁合同的法律特征 四、
融资租赁合同的形式和内容 第二节融资租赁合同的法律效力 一、出租人的权利义务 二、承租人的权
利义务 三、出卖人的权利义务 第十三章承揽合同 第一节承揽合同的分类和法律特征 一、承揽合同的
定义和分类 二、承揽合同的法律特征 三、承揽合同与相关合同的区别 四、承揽合同的内容 第二节普
通承揽合同的效力 一、承揽人的义务 二、定作人的义务 第三节工作成果所有权的归属及风险负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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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果所有权的归属 二、材料及工作物意外灭失的风险 第四节建设工程合同 一、建设工程合同
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二、建设工程合同的内容 三、建设工程合同的订立 四、建设工程合同的法律效力 
五、建筑工程所有权归属和风险负担 第十四章运输合同 第一节运输合同概述 一、运输合同的定义及
法律调整 二、运输合同的法律特征 三、运输合同的分类 四、运输合同的共同规则 第二节客运合同 一
、客运合同的成立 二、客运合同的效力 第三节货运合同 一、货运合同的订立 二、货运合同的法律效
力 第十五章技术合同 第一节技术合同的一般规则 一、技术合同的法律特征 二、技术合同的订立 第二
节技术开发合同 一、技术开发合同的定义和法律特征 二、技术开发合同的法律效力 三、技术开发合
同的成果归属和风险负担 第三节技术转让合同 一、技术转让合同的法律特征 二、技术转让合同当事
人的共同规则 三、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特殊规则 四、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特殊规则 五、专利实施许
可合同、技术秘密转让合同中后续改进成果的权利分享问题 第四节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合同 一、技
术咨询合同 二、技术服务合同 第十六章保管合同 第一节保管合同的法律特征和分类 一、保管合同的
定义和历史沿革 二、保管合同的法律特征 三、保管合同的分类 四、保管合同与相关行为的区别 第二
节一般保管合同 一、保管人的义务 二、寄存人的义务 第三节仓储合同 一、仓储合同的定义及立法例 
二、仓储合同的订立及仓单 三、仓储合同的法律效力 第十七章委托合同与行纪合同 第一节委托合同
的法律特征及分类 一、委托合同的定义和历史沿革 二、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 三、委托合同与相关法
律行为的区别 四、委托合同的分类 第二节委托合同的法律效力 一、受托人的义务 二、委托人的义务 
三、委托合同的终止 第三节行纪合同 一、行纪合同的概念和经济功能 二、行纪合同的法律特征及其
与相关法律行为的区别 三、行纪合同的法律效力 第十八章居间合同 第一节居间合同的定义和法律特
征 一、居间合同的定义和经济功能 二、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 第二节居间合同的效力 一、居间人的义
务 二、委托人的义务 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合同法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合同成立的时间 多数合同的成立时间即为合同的生效、有效时间，因此，合同的成立
时间关系到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发生，意义重大。
 毫无疑问，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这是确定合同成立时间的一般原则，由于合同的形式不同，确定具体合同成立时间的标志亦有所不同
，主要有： 1.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合同书，是记载合同全部内容的典型书面合同，考虑到国际惯例与我国实践中的通常做法，《合同法
》规定，合同书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只要具备其中任何一项时均可以认定合同成立。
需要说明的是： （1）所谓“签字”，指的是由作为合同当事人的自然人本人（合同主体，为社会组
织时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其授权订约的代理人签字。
但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内部工作人员在其职权范围内的签字亦无不可。
所谓“盖章”中的“章”，指的是作为合同主体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有人认为，如果是证明诸如欠款金额这样财务方面问题的，则加盖财务专用章，也是有效的。
另外，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5条的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
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
 （2）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同一时间、地点同时签字或盖章，则合同成立；如果一方当事人先签字或盖
章，则只有在后签字或盖章的一方将经签字、盖章后的合同书送达对方时合同才成立。
 2.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如在合同成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则签订确认书时
合同成立。
 所谓确认书，是指为明确当事人双方通过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而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
一方当事人根据对方的要求而签署的一种简单的文书。
由于确认书是一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进一步确认，是对要约所作出的明确的、最终的承诺，所以，
《合同法》规定，只有在合同成立前一方要求签订确认书的，才以签订确认书时作为合同成立的时间
。
换言之，如果当事人已经作过承诺，那么合同已经成立，则签订确认书即无必要，一方当事人亦可以
拒绝对方提出的签订确认书的要求。
因此，签订确认书的要求，只能在要约人的要约中提出。
有人认为，要约人在对外发出时，如果在要约中含有签订确认书的要求，则这一“要约”就是不完整
、没有约束力的，其已不属要约，只能视作要约邀请。
笔者认为，要约人在要约中的要求签订确认书的，属于要约人对承诺方式的特别约定，这并不会影响
到要约的效力，亦不会使其变质为要约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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